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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碩士班研究生（以下簡稱碩士生） 

須在修業期限內修滿 24學分（不含碩士論文）。 

二、 碩士生應修習通過科目如下： 

1. 必修課程（9學分）： 

音樂學理論與方法一（3學分）、音樂學理論與方法二（3學分）、音樂學

研究討論三學期（3學分）。 

2. 選修課程（15學分）：  

(1) 本所開設之課程至少四門，其中 2學分課程最多二門，音樂文化與

實踐課程最多一門，得視研究領域需求增修一門，經指導教授與所

長同意後計入畢業學分。 

(2) 碩士生選修外系所課程，至多一門 U字頭以上課程可計入畢業學分。

「U 字頭通識課程」不計入畢業學分，並自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

始，不溯及既往。 

 

三、 碩士生應修習英文與中文以外之研究相關語言一種：不計入畢業學分包括

本校已開設之中文、英文之外的語文課程或與個人研究有關之語文課程二

學期；曾修過該研究相關語言課程二學期者（至少 4學分），可向本所申請

免修；或依本校「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修習第二外國文有關規定要點」申請

免修甄試。其他相關規定參見本所「研究生修習研究相關語言規定」。 

四、碩士生應於修業年限內通過本所舉辦之西洋音樂基礎理論鑑定考試。 

五、 碩士生每學期須於加退選結束前與導師討論選課事宜。每學期修習之課程，

不得超過 12 學分（含不計入畢業學分之課程、但不含音樂學研究討論系列

課程）。 

六、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，報教務處備查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